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学仪器设备维修管理办法

校实验发[2006]303 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我校教学仪器设备维修管理，提高完好率，充分发挥仪器

设备的使用效益，保障教学工作的正常运行，根据教育部《高等学校仪器设备管

理办法》和《高等学校实验室工作规程》等有关规定，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教学仪器设备维修本着“保证教学，服务科研”的原则，实行归口

管理、分级负责，由实验室管理处具体组织实施。

第三条 仪器设备使用单位职责

1.根据实验教学情况，制定本单位仪器设备维护、保养与维修管理制度。

2.做好仪器设备日常维修和维护保养，保证仪器设备经常处于良好的技术性

能状态。对大型精密贵重仪器应精心维护，定期进行检测、检修，并做好维护、

检测、检修记录。

3.仪器设备需要维修时，应及时进行维修；本单位不能维修的应及时报修，

以保障正常的教学秩序。

第四条 学校每年按教学仪器设备总值的 1—2%设立教学仪器设备维修基

金，专款专用。

第二章 维修范围及原则

第五条 教学和教学科研共享仪器设备属正常磨损、损坏的，学校保证维修

经费。

第六条 科研仪器设备维修费用由项目经费自理，学校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协

助。

第七条 属违反操作规程等人为因素损坏或丢失零配件等，按《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仪器设备损坏丢失赔偿实施细则》执行。

第八条 仪器设备在保修期内出现故障，仪器设备使用单位直接或通过国有

资产管理处与厂方联系，由厂方或供货方维修。

第九条 保修期内未及时开封、安装、调试、验收的仪器设备，出现故障，

或验收时存在问题而未及时解决的，由仪器设备使用单位与供货商或厂家协商解

决。



第十条 对于已到寿命周期年限、无修复价值或维修费用超过原值 50％的

仪器设备，原则上应予以报废，不再修理。

第十一条 对于大型精密贵重仪器设备维修的审定，学校将以仪器设备使用

原始记录为准，没有使用记录的，将被认定为未使用，原则上不予立项维修，不

承担相关费用。

第三章 维修程序

第十二条 教学仪器设备维修程序

1.教学仪器设备需要维修时，仪器设备管理人员与实验室管理处进行电话预

约,实验室管理处及时组织人员安排维修。

2.维修人员接到报修电话后，应在一个工作日内对报修仪器进行检修，并填

写《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仪器设备维修单》；一般故障应在二到三个工作日内修复 ，

特殊故障应向报修单位实验员说明情况，提出解决方案和修复时间。

3.仪器设备维修结束后，由实验室管理处和使用单位、维修方共同验收，并

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科教仪器设备维修单》签字认可。

4.设备维修实行保修制度，其保修期原则上定为半年；维修费用超过 1000

元的，使用单位与维修方签订维修质保协议，保证维修质量。

5.仪器设备需要送外维修时，维修人员需签署意见，实验室管理处审批同意

后，由使用单位送外维修或联系校外技术人员来校维修。

第四章 维修保障

第十三条 为保障实验教学的正常运行，建立以仪器设备管理人员、实验室

管理处维修人员为主，仪器公司售后服务和社会专业维修公司为辅的仪器设备维

修保障体系。大型精密贵重仪器设备由实验室管理处根据情况会同生产厂家或联

系有关专家进行维修。

第十四条 教学仪器设备使用单位应建立仪器设备技术档案，并由专人负责

保管。技术资料档案应包含以下内容：

1.购置仪器设备的论证资料。

2.仪器设备验收资料，包括产品合格证、使用说明书、线路图和保修证等。

3.使用人填写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仪器设备维修记录”，包括仪器设备的

检修、保养、维护、日常使用等情况。



第五章 奖 惩

第十五条 各单位仪器管理人员对出现故障的仪器设备应及时进行维护、保

养和报修。对仪器设备利用率高、维修及时、自修率高、完好率超过 95％、综

合效益好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并作为对实验室和仪器设备管理人员

考核的重要依据之一。

第十六条 对仪器设备维修不及时、维护不到位、完好率差的单位和个人，

依学校有关规定予以批评或处罚。

第六章 其 它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实验室管理处负责解释。

二○○六年十二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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